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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要提示 

 

1、方正富邦添利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（以下简称“本基金”）

的募集申请于 2019 年 4 月 8 日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【2019】653

号文注册。中国证监会对本基金募集的注册，并不表明其对本基金的

投资价值、市场前景和收益做出实质性判断或保证，也不表明投资于

本基金没有风险。 

2、本基金类别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，运作方式为契约型开放

式。 

3、本基金的管理人为方正富邦基金管理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本

公司”），基金托管人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，登记机构为本公

司。 

4、本基金的募集期为 2019 年 9 月 30 日至 2019 年 12 月 27 日。

在募集期内，本基金通过各销售机构的基金销售网点或以其提供的其

他方式公开发售；本基金管理人可根据基金销售情况在募集期限内适

当延长或缩短基金发售时间，并及时公告。 

5、本基金募集对象为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可投资于证券投资基

金的个人投资者、机构投资者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和人民币合格境

外机构投资者以及法律法规或中国证监会允许购买证券投资基金的

其他投资人。 

6、本基金不设募集规模上限。 

7、投资人欲购买本基金，须开立本公司基金账户。基金募集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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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销售机构（指基金管理人的直销中心和其他代销网点）同时为投资

人办理开户及认购手续。投资人的开户和认购申请可同时办理，但若

开户无效，认购申请也同时无效。 

8、根据中国证监会的规定，一个投资人只能开设和使用一个基

金账户；不得非法利用他人账户或资金进行认购，也不得违规融资或

帮助他人违规进行认购。 

9、在本基金募集期内，投资人在其他销售机构首次单笔认购最

低金额为 1 元人民币（含认购费，下同），追加认购的单笔认购最低

金额为 1元人民币。投资人在直销中心首次单笔认购最低金额为 1元

人民币，追加认购的单笔最低金额为 1元人民币。 

如本基金单个投资人累计认购的基金份额数达到或者超过基金

总份额的 50%，基金管理人可以采取比例确认等方式对该投资人的认

购申请进行限制。基金管理人接受某笔或者某些认购申请有可能导致

投资者变相规避前述 50%比例要求的，基金管理人有权拒绝该等全部

或者部分认购申请。投资人认购的基金份额数以基金合同生效后登记

机构的确认为准。 

10、基金销售机构对认购申请的受理并不代表该申请一定成功，

而仅代表销售机构确实接收到认购申请。认购的确认以登记机构的确

认结果为准。对于认购申请及认购份额的确认情况，投资者应及时查

询并妥善行使合法权利。否则，由此产生的投资人任何损失由投资人

自行承担。 

11、本公告仅对本基金募集发售的有关事项和规定予以说明。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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资人欲了解本基金详细情况，请详细阅读《方正富邦添利纯债债券型

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》和《方正富邦添利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

招募说明书》。 

12、本基金的招募说明书、基金合同及基金份额发售公告将同时

发布在基金管理人的网站（www.founderff.com）、基金托管人的网站

（www.ccb.com），投资者可以在相关网站下载业务申请表格或相关法

律文件。 

13、销售机构销售本基金的城市名称、网点名称、联系方式以及

开户和认购等具体事项详见各销售机构的相关业务公告。 

14、在募集期间，除本公告所列示的销售机构外，如出现增加销

售机构的情况，本公司将及时在管理人网站公示。 

15、其他销售机构销售本基金的销售网点、联系方式以及开户和

认购等具体事项，本基金份额发售公告未有说明的，请查阅该销售机

构的公告。 

16、投资者如有任何问题，可拨打本公司客户服务电话

400-818-0990或其他销售机构的客服电话进行咨询。 

17、本基金管理人可根据各种具体情况对本次募集安排做适当调

整，并予以公告。 

18、风险提示 

投资有风险，投资人在进行投资决策前，请仔细阅读本基金的《招

募说明书》及《基金合同》等信息披露文件，了解基金的风险收益特

征，并根据自身的投资目的、投资期限、投资经验、资产状况等判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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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基金是否和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相适应。 

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预示其未来表现，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其他基

金的业绩也不构成对本基金业绩表现的保证。基金管理人承诺以恪尽

职守、诚实信用、谨慎勤勉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，但不对投资

者保证基金一定盈利，也不向投资者保证最低收益。 

本基金管理人提醒投资者基金投资的“买者自负”原则，在做出

投资决策后，基金运营状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，由投资

者自行负担。投资人应当认真阅读基金合同、基金招募说明书等信息

披露文件，自主判断基金的投资价值，自主做出投资决策，自行承担

投资风险。 

19、本基金管理人拥有对本基金份额发售公告的最终解释权。 

一、本次基金份额发售基本情况 

（一）基金名称 

方正富邦添利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(基金简称：方正富邦添

利纯债，基金代码：A类：007311；C类：007312) 

（二）基金的类别 

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

（三）基金的运作方式 

契约型开放式 

（四）基金存续期限 

不定期 

（五）基金份额发售面值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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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基金基金份额发售面值为人民币1.00元。 

（六）募集对象 

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可投资于证券投资基金的个人投资者、机构

投资者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和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以及法律

法规或中国证监会允许购买证券投资基金的其他投资人。 

（七）基金份额销售机构 

具体名单见本公告“八、本次份额发售当事人和中介机构”中“（三）

销售机构”。基金管理人可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，选择其他符合

要求的机构代理销售本基金，并及时在管理人网站公示。本基金参加

部分代销机构基金认购费率优惠活动。本基金在代销机构认购费率的

优惠措施及相关代销机构名单请关注代销机构的相关公告或通知。 

（八）基金募集时间安排、募集规模与基金合同生效 

1、本基金的募集期限为自基金份额发售之日起最长不超过 3 个

月。 

2、本基金的募集期为 2019 年 9 月 30 日至 2019 年 12 月 27 日。

在募集期内，本基金通过各销售机构的基金销售网点或以其提供的其

他方式公开发售。募集期内，本基金管理人可根据基金销售情况在募

集期限内适当延长或缩短基金发售时间，并及时公告。 

3、本基金自基金份额发售之日起 3 个月内，在基金募集份额总

额不少于 2亿份，基金募集金额不少于 2亿元人民币且基金认购人数

不少于 200人的条件下，基金募集期届满或基金管理人依据法律法规

及招募说明书可以决定停止基金发售，并在 10 日内聘请法定验资机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方正富邦添利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发售公告 

6 
 

构验资，自收到验资报告之日起 10 日内，向中国证监会办理基金备

案手续。 

基金募集达到基金备案条件的，自基金管理人办理完毕基金备案

手续并取得中国证监会书面确认之日起，《基金合同》生效；否则《基

金合同》不生效。基金管理人在收到中国证监会确认文件的次日对《基

金合同》生效事宜予以公告。基金管理人应将基金募集期间募集的资

金存入专门账户，在基金募集行为结束前，任何人不得动用。 

4、如果募集期限届满，未满足基金备案条件，基金管理人应当

承担下列责任： 

（1）以其固有财产承担因募集行为而产生的债务和费用； 

（2）在基金募集期限届满后 30 日内返还投资者已缴纳的款项，

并加计银行同期活期存款利息； 

（3）如基金募集失败，基金管理人、基金托管人及销售机构不

得请求报酬。基金管理人、基金托管人和销售机构为基金募集支付之

一切费用应由各方各自承担。 

二、募集方式与相关规定 

（一）基金认购的方式及确认 

1、投资人认购时，需按销售机构规定的方式全额缴款。 

2、基金销售机构对认购申请的受理并不代表该申请一定成功，

而仅代表销售机构确实接收到认购申请。认购的确认以登记机构的确

认结果为准。对于认购申请及认购份额的确认情况，投资者应及时查

询并妥善行使合法权利。否则，由此产生的投资人任何损失由投资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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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行承担。 

3、投资人在募集期内可以多次认购基金份额，认购费按每笔认

购申请单独计算，已受理的认购申请不得撤销。 

（二）基金认购费用 

1、本基金基金份额发售面值为人民币 1.00元。 

2、认购费用 

本基金 A 类基金份额在认购时收取基金认购费用，C 类基金份额

不收取认购费用。本基金 A类基金份额的认购费率按认购金额进行分

档，认购费率随认购金额的增加而递减，最高认购费率不超过 0.60%，

投资人如果有多笔认购，适用费率按单笔分别计算。具体费率如下： 

认购金额（M） A类基金份额认购费率 

M＜100万元 0.60% 

100万元≤M＜500万元 0.30% 

M≥500万元 1000元/笔 

基金认购费用不列入基金财产，主要用于基金的市场推广、销售、

注册登记等基金募集期间发生的各项费用。 

（三）认购份额的计算 

（1）A类基金份额的认购份额计算 

本基金 A类基金份额的认购费用采用前端收费模式，即投资人在

认购基金时缴纳认购费用。登记机构根据单次认购的实际确认金额确

定每次认购所适用的费率并分别计算。 

当认购费用适用比例费率时，认购份额的计算方法如下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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净认购金额＝认购金额/（1＋认购费率） 

认购费用＝认购金额－净认购金额 

认购份额＝（净认购金额＋认购资金利息）/基金份额发售面值 

当认购费用为固定金额时，认购份额的计算方法如下： 

认购费用＝固定金额 

净认购金额=认购金额－认购费用 

认购份额＝（净认购金额＋认购资金利息）/基金份额发售面值 

认购份额（含利息折算的份额）的计算结果保留到小数点后 2位，

小数点 2位以后的部分四舍五入，由此误差产生的收益或损失由基金

财产承担。 

举例说明： 

假设某投资人认购本基金 A 类基金份额，认购金额 10,000 元，

认购费率为 0.60%，假定募集期间认购资金所得利息为 5元且该笔认

购全部予以确认，则其可得到的基金份额计算如下： 

净认购金额=10,000/（1+0.60%）=9,940.36元 

认购费用=10,000-9,940.36=59.64元 

认购份额=（9,940.36＋5）/1.00＝9,945.36份 

即：投资人投资 10,000 元认购本基金 A 类基金份额，加上认购

资金在募集期内获得的利息，可得到 9,945.36份 A类基金份额。 

（2）C类基金份额的认购份额计算 

认购本基金 C类基金份额不收取认购费用，则认购份额的计算方

式如下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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认购份额=（认购金额＋认购资金利息）/基金份额发售面值 

认购份额计算结果按四舍五入方法，保留到小数点后两位，由此

误差产生的收益或损失由基金财产承担。 

举例说明： 

假设某投资人认购本基金 C 类基金份额，认购金额 100,000 元，

假定募集期间认购资金所得利息为 50 元且该笔认购全部予以确认，

则其可得到的基金份额计算如下： 

认购份额＝（100,000＋50）/1.00＝100,050.00份 

即：投资人在募集期投资 10 万元认购本基金 C 类基金份额，认

购金额在募集期间产生的利息为 50 元，则其可得到的 C 类基金份额

为 100,050.00份。 

（四）基金募集期间募集的资金存入专门账户，在基金募集行为

结束前，任何人不得动用。 

三、个人投资者的开户与认购程序 

个人投资者可到各销售机构的销售网点或通过本公司直销中心

办理本基金的开户与认购业务。 

个人投资者开立基金账户成功后基金登记机构将向投资人分配

基金账号，个人投资者应从递交开户申请后的第二个工作日起至开户

网点办理开户业务确认手续。 

（一）通过方正富邦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直销中心开户和认购程序

（若已经在方正富邦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开立基金账户，则不需要再次

办理开户手续）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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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开户及认购的时间：基金发售日的9:00—17:00（周六、周日

和法定节假日不受理）。 

2、开户 

个人投资者在本公司直销中心申请开立基金账户，须提供以下材

料： 

（1）《账户业务申请表（个人）》； 

（2）申请人身份证明材料正反面复印件； 

（3）申请人银行账户信息材料复印件（必须为储蓄卡或存折，

不得使用信用卡，下同）； 

（4）《风险承受能力调查问卷（个人）》； 

（5）《投资人权益告知书》； 

（6）《远程委托服务协议》； 

（7）其他直销中心所需材料。 

3、认购 

个人投资者在本公司直销中心办理认购申请，须提供以下材料： 

（1）《交易业务申请表》； 

（2）本人有效身份证明文件原件及复印件； 

（3）划款凭证或复印件； 

（4）其他直销中心所需材料。 

4、缴款 

个人投资者申请认购开放式基金，应先到指定银行账户所在银行，

将对应认购资金汇入本公司指定的直销资金专户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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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公司指定的方正富邦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直销资金专户如下： 

账户名称：方正富邦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

账号：11001007200059507046 

开户银行：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西四支行 

大额支付号：105100003023 

5、注意事项 

本公司直销中心不受理投资人以现金方式提出的认购申请。投资

人开立基金账户的当天可办理认购申请，但认购的有效要以基金账户

开立成功为前提。投资人开户时须预留指定银行账户，该银行账户作

为投资人认购、申购、赎回、退款等基金交易过程中资金往来的结算

账户。银行账户的户名应与投资人基金账户的户名一致。 

（1）认购申请当日交易结束之前，若个人投资者的资金未到本

公司指定直销资金专户或划款凭证未传真至本公司，则当日提交的认

购申请作无效处理。 

（2）投资人的无效认购资金，将于本基金认购结束后第3个工作

日起划往投资人指定的银行账户。 

（3）投资人T日提交开户申请和认购申请后，可于T＋2个工作日

到本公司直销中心、本公司客户服务中心或本公司网站查询开户确认

和认购受理结果。认购确认结果应于基金合同生效后查询。 

（二）个人投资者通过其他销售机构开户及认购本基金的，开立

基金账户和认购程序以各销售机构的规定为准。 

四、机构投资者的开户与认购程序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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机构投资者可到各销售网点或本公司的直销中心办理基金的开

户及认购。机构投资者开立基金账户成功后基金登记机构将向投资人

分配基金账号，机构投资者应从递交开户申请后的第二个工作日起至

开户网点办理开户业务确认手续。 

（一）机构投资者在方正富邦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直销中心办理开

户和认购程序（若已经在方正富邦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开立基金账户，

则不需要再次办理开户手续）： 

1、开户和认购的时间：基金发售日的9:00—17:00（周六、周日

和法定节假日不受理）。 

2、机构投资者在直销中心申请开立基金账户，须提供以下材料： 

（1）《账户业务申请表（机构）》； 

（2）《非自然人客户受益所有人信息登记表》及相应证明材料； 

（3）《机构预留印鉴卡》； 

（4）《机构授权委托书》； 

（5）《投资人权益告知书》； 

（6）《远程委托服务协议》； 

（7）《风险承受能力调查问卷（机构）》； 

（8）营业执照等身份证明材料复印件； 

（9）法人身份证明材料复印件； 

（10）经办人身份证明材料复印件； 

（11）银行信息材料复印件； 

（12）受益所有人身份证明文件复印件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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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13）经有关金融监管部门批准设立的金融机构作为投资者的，

还需提供开展金融相关业务资格证明； 

（14）具备开展金融相关业务资格的金融机构为其管理的产品办

理基金账户开户时，除机构投资者开户所需资料外，还需提供《产品

信息表》及产品批复、备案、登记或成立证明文件复印件； 

（15）其他直销中心所需材料。 

3、认购 

机构投资者或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在直销中心办理认购申请，须

提供以下材料： 

（1）《交易业务申请表》； 

（2）划款凭证或划款指令； 

（3）其他直销中心所需材料。 

4、缴款 

机构投资者申请认购开放式基金，应先到指定银行账户所在银行，

将对应认购资金汇入本公司指定的直销资金专户。 

本公司指定的方正富邦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直销资金专户如下： 

账户名称：方正富邦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

账号：11001007200059507046 

开户银行：中国建设银行北京西四支行 

大额支付号：105100003023 

5、注意事项 

本公司直销中心不受理投资人以现金方式提出的认购申请。投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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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开立基金账户的当天可办理认购申请，但认购的有效要以基金账户

开立成功为前提。投资人开户时须预留指定银行账户，该银行账户作

为投资人认购、申购、赎回退款等基金交易过程中资金往来的结算账

户。 

（1）认购申请当日交易结束之前，若机构投资者的资金未到本公

司指定直销资金专户或划款凭证未传真至本公司，则当日提交的认购

申请作无效处理。 

（2）投资者的无效认购资金，将于本基金认购结束后第3个工作

日起划往投资者指定的银行账户。 

（3）投资者T日提交开户申请和认购申请后，可于T＋2个工作日

到本公司直销中心、本公司客户服务中心或本公司网站查询开户确认

和认购受理结果。认购确认结果可于基金合同生效后查询。 

（二）机构投资者通过其他销售机构开户及认购本基金的，开立

基金账户和认购程序以各销售机构的规定为准。 

五、清算与交割 

（一）基金募集期间募集的资金存入专门账户，在基金募集行为

结束前，任何人不得动用。如果基金合同生效，有效认购款项在募集

期间产生的利息将折算为基金份额归基金份额持有人所有，其中利息

转份额以登记机构的记录为准。 

（二）本基金权益登记由注册登记机构（方正富邦基金管理有限

公司）在基金募集结束后完成过户登记。 

六、退款事项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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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基金认购结束后，以下情况将被视为无效认购： 

1、投资者划来资金，但逾期未办理开户手续或开户不成功； 

2、已开户投资者划来资金，但逾期未办理认购手续； 

3、投资者划来的资金小于其认购申请金额； 

4、投资者认购资金到账晚于本公司规定的最迟到账时间； 

5、本公司确认的其他无效资金 

（二）投资者的无效认购资金，将于本基金认购结束后第 3个工作

日内划往投资者指定的银行账户。 

七、基金的验资与基金合同生效 

本基金自基金份额发售之日起 3个月内，在基金募集份额总额不

少于 2亿份，基金募集金额不少于 2亿元人民币且基金认购人数不少

于 200人的条件下，基金募集期届满或基金管理人依据法律法规及招

募说明书可以决定停止基金发售，并在 10 日内聘请法定验资机构验

资，自收到验资报告之日起 10 日内，向中国证监会办理基金备案手

续。 

基金募集达到基金备案条件的，自基金管理人办理完毕基金备案

手续并取得中国证监会书面确认之日起，《基金合同》生效；否则《基

金合同》不生效。基金管理人在收到中国证监会确认文件的次日对《基

金合同》生效事宜予以公告。基金管理人应将基金募集期间募集的资

金存入专门账户，在基金募集行为结束前，任何人不得动用。 

如果募集期限届满，未满足基金备案条件，基金管理人应当承担

下列责任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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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1）以其固有财产承担因募集行为而产生的债务和费用； 

（2）在基金募集期限届满后 30 日内返还投资者已缴纳的款项，

并加计银行同期活期存款利息； 

（3）如基金募集失败，基金管理人、基金托管人及销售机构不

得请求报酬。基金管理人、基金托管人和销售机构为基金募集支付之

一切费用应由各方各自承担。 

八、本次份额发售当事人和中介机构 

（一）基金管理人 

名称：方正富邦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

住所：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 12号东侧 8层 

办公地址：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 12号东侧 8层 

法定代表人：何亚刚 

电话：010-57303969 

传真：010-57303716 

联系人：戴兴卓 

（二）基金托管人 

名称：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(简称：中国建设银行) 

住所：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25号 

办公地址：北京市西城区闹市口大街 1号院 1号楼 

法定代表人：田国立 

联系电话：(010)6759 5096 

联系人：田青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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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销售机构 

1、直销机构 

本基金直销机构为基金管理人的直销中心。  

地址：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 12号东侧 8层 

邮编：100037 

电话：010-57303850、010-57303803 

传真：010-57303716 

联系人：赵静 

客户服务电话：4008180990（免长途话费） 

网址：www.founderff.com 

2、其他销售机构 

（1）东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

注册地址：江苏省常州市延陵西路 23号投资广场 18层 

办公地址：上海市浦东新区东方路 1928号东海证券大厦 

法定代表人：赵俊 

联系人：王一彦 

电话：021-20333333 

传真：021-50588876 

客服电话：95531 或 400-8888-588 

网址：www.longone.com.cn 

（2）联讯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

住所：惠州市江北东江三路 55 号广播电视新闻中心西面一层大

http://www.longone.com.cn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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堂和三、四层 

办公地址：深圳市福田区深南中路 2002号中广核大厦北楼 10层 

法定代表人：严亦斌 

联系人：彭莲 

联系电话：0755-83331195 

客户服务电话：95564 

公司网址：http://www.lxsec.com 

（3）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

注册地址：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 5033 号平安金融中心 61 层-64

层 

办公地址：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 5033 号平安金融中心 61 层-64

层 

法定代表人：何之江 

客服电话：95511-8 

开放式基金业务传真：021-58991896 

联系人：王阳 王超 

网址：http://stock.pingan.com 

（4）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

注册地址：北京市朝阳区安立路 66号 4号楼 

办公地址：北京市朝阳门内大街 188号 

法定代表人：王常青 

客服电话：400-888-8108 

http://www.lxsec.com/
http://stock.pingan.com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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联系人：陈海静 

电话：010-85156499 

传真：010-65182261 

网址：www.csc108.com 

（5）上海天天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

注册地址：上海市徐汇区龙田路 190号 2号楼 2层 

办公地址：上海市徐汇区宛平南路 88号东方财富大厦 

法定代表人：其实 

联系人：潘世友 

联系人电话：021-54509977 

客服电话：95021 / 4001818188 

公司网址：www.1234567.com.cn 

（6）上海好买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

注册地址：上海市虹口区欧阳路 196号 26号楼 2楼 41号 

办公地址：上海市浦东新区浦东南路 1118 号鄂尔多斯国际大厦

903～906室 

法定代表人：杨文斌 

联系人：张茹 

电话：021-20613999 

传真：021-36696200 

客服电话：400-700-9665 

网址：www.ehowbuy.com 

http://www.csc108.com/
http://www.1234567.com.cn/
http://www.ehowbuy.com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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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7）浙江同花顺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

注册地址：浙江省杭州市文二西路一号元茂大厦 903 

办公地址：杭州市余杭区五常街道同顺街 18号 同花顺大楼 4层 

法定代表人：凌顺平 

客服电话：4008-773-772 

联系人：吴强 

电话：0571-88911818 

传真：0571-86800423 

网址：www.5ifund.com 

（8）上海陆金所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

注册地址：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环路 1333号 14楼 09单元 

办公地址：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环路 1333号 

法定代表人：王之光 

客服电话：400-8219-031  

联系人：宁博宇 

电话：021-20665952 

传真：021-22066653 

网址： www.lufunds.com 

（9）珠海盈米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

注册地址：珠海市横琴新区宝华路 6号 105室-3491 

办公地址：广州市海珠区琶洲大道东 1 号保利国际广场南塔楼

1201-1203 

http://www.5ifund.com/
http://www.lufunds.com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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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定代表人：肖雯 

联系人：邱湘湘 

电话：020-89629099 

传真：020-89629011 

客服电话：020-89629066 

网址：www.yingmi.cn 

（10）北京汇成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

注册地址：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大街 11 号 E 世界财富中心 A 座

11层 1108号 

办公地址：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大街 11 号 E 世界财富中心 A 座

11层 

法定代表人：王伟刚 

客服电话：4006199059 

联系人：王骁骁 

电话：010-56251471 

传真：010-62680827 

网址：www.hcjijin.com 

（11）上海基煜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

注册地址：上海市崇明县长兴镇路潘园公路 1800号 2号楼 6153

室  

办公地址：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中路 488 号太平金融大厦 1503

室 

http://www.yingmi.cn/
http://www.hcjijin.com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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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定代表人：王翔 

客服电话：400-820-5369 

联系人：许付漪 

电话：021-65370077 

传真：021-55085991 

网址：  www.jiyufund.com.cn 

（12）北京植信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

注册地址：北京市密云县兴盛南路 8号院 2号楼 106室-67 

办公地址：北京市朝阳区惠河南路盛世龙源 10号 

法定代表人：于龙 

客服电话：400-680-2123 

联系人：吴鹏 

联系电话：010-56075718 

传真：010-67767615 

网址：www.zhixin-inv.com 

（13）深圳众禄基金销售股份有限公司 

注册地址：深圳罗湖区梨园路物资控股置地大厦 8楼 801 

办公地址：深圳市罗湖区梨园路 8号 HALO广场 4楼 

法定代表人：薛峰 

客服电话：4006-788-887 

联系人：龚江江 

电话：0755-33227950 

http://www.jiyufund.com.cn/
http://www.zhixin-inv.com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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传真：0755-33227951 

网址：www.zlfund.cn 

（14）上海中正达广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

注册地址：上海市徐汇区龙腾大道 2815号 302室 

办公地址：上海市徐汇区龙腾大道 2815号 302室 

法定代表人：黄欣 

客服电话：400-6767-523 

联系人：戴珉微 

联系电话：021-33768132 

传真：021-33768132-802 

网址：www.zhongzhengfund.com 

（15）北京蛋卷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

注册地址：北京市朝阳区阜通东大街 1 号院 6 号楼 2 单元 21 层

222507 

办公地址：北京市朝阳区阜通东大街 1 号院 6 号楼 2 单元 21 层

222507 

法定代表人：钟斐斐 

联系人：侯芳芳 

客服电话：400-159-9288 

公司网址：www.danjuanapp.com 

（16）上海利得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

注册地址：上海市宝山区蕴川路 5475号 1033室 

http://www.zlfund.cn/
http://www.zhongzhengfund.com/
http://www.danjuanapp.com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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办公地址：上海市虹口区东大名路 1098号浦江国际金融广场 18

层 

法定代表人：李兴春 

联系人：陈孜明 

电话：18516109631 

传真：86-021-50583633 

客服电话：400-921-7755 

网址：www.leadbank.com.cn 

 

 

方正富邦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

二〇一九年九月二十七日 


